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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360          股票简称：三六零          编号：2021-063号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投资目标为公司最终获得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合计 16.5940%

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290,000 万元； 

 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方，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无需政府

有关部门的批准； 

 本次投资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风险提示： 

（一）交易不确定性风险：本次投资相关协议所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尚未全

部成就，公司尚未取得全部目标公司的股权。若交割条件无法达成，本次投资存

在终止的风险； 

（二）投资损失风险：本次投资未设置业绩承诺或对赌安排，因标的公司目

前处于亏损状态，如标的公司业务拓展或业绩不达预期，本次投资存在出现投资

损失的风险； 

（三）本次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损益确认方法以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

具体影响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一、投资概述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零”或“公司”）拟以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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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共计人民币 290,000 万元投资入股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哪

吒汽车”或“标的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旗下的汽车品牌为哪吒），

本次投资拟以增资方式分两步进行，两个步骤互为条件，不可单独执行。 

第一步，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鸿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鸿景”）

拟以零对价受让哪吒汽车股东南宁民生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南宁民生”）于 2020 年 2 月 B 轮融资时获得但尚未实缴出资的标的公

司增资权，并以自有资金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 90,000 万元获得 10.6944%的股

权。 

第二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奇睿天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天津奇睿”）、三六零（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六零

基金管理公司”）拟参与 D1 轮融资，合计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增

资入股哪吒汽车。 

本次投资全部完成后，公司将间接合计持有哪吒汽车 16.5940%股权，合计

成为哪吒汽车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二）本次投资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入股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哪吒汽车）的议案》，同意拟以自有资金

290,000 万元投资入股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决定和处理

投资入股哪吒汽车过程中的各项具体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和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本

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标的情况介绍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哪吒汽车与三六零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为一家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为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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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3307682069B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同仁路 988 号 

法定代表人 方运舟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67,188.236799 万元 

实缴资本 113,049.584407 万元 

经营范围 

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的咨

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的工业设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16 日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1、截至目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 

比例 

上海哲奥实业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3925% 

桐乡众合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00.000000 6.1607% 

方运舟 2,000.000000 1.1963% 

宜春优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91.631650 2.8062% 

宜春涛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61.631650 1.3527% 

安阳哲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00 0.8972% 

宜春市金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6,082.763331 21.5821% 

宜春创园汇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853.767462 5.8938% 

宜春市创业投资一号中心（有限合伙） 6,297.669930 3.7668% 

南宁民生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786.346652 19.0123% 

北京华鼎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7,864.706133 16.6666% 

广州市鸿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0 1.7944%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91.670000 1.6100% 

浙江浙华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1963% 

拉萨知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878.230000 1.1234% 

河南中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50.000000 0.7477% 

张海霞 1,250.000000 0.7477% 

江阴市新昶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 0.3589% 

成都鸿景科技有限公司 17,879.819991 10.6944% 

合计 167,188.236799 100.0000% 

2、D1 轮融资交割完成日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 

比例 

上海哲奥实业有限公司 4,000.000000 1.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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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众合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00.000000 5.0450% 

方运舟 2,000.000000 0.9796% 

宜春优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91.631650 2.2980% 

宜春涛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61.631650 1.1078% 

安阳哲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00 0.7347% 

宜春市金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6,082.763331 17.6735% 

宜春创园汇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853.767462 4.8264% 

宜春市创业投资一号中心（有限合伙） 6,297.669930 3.0846% 

南宁民生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786.346652 15.5691% 

北京华鼎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7,864.706133 13.6482% 

广州市鸿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0 1.4694%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91.670000 1.3184% 

浙江浙华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0 0.9796% 

拉萨知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878.230000 0.9200% 

河南中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50.000000 0.6123% 

张海霞 1,250.000000 0.6123% 

江阴市新昶虹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 0.2939% 

宜春盈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8,799.380884 4.3100% 

成都鸿景科技有限公司 17,879.819991 8.7576% 

天津奇睿天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99.437167 3.9182% 

三六零（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999.437167 3.9182%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2,399.831150 1.1754% 

广州吉富启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9.887433 0.7836% 

长三角（合肥）数字经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99.887433 0.7836% 

杭州范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9.915575 0.5877% 

吉林省智顺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 1,199.915575 0.5877%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99.943717 0.3918% 

上海普科新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9.943717 0.3918% 

申万宏源香港新能源产业基金 2,577.618641 1.2624% 

合计 204,163.435258 100.000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出资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0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48,737.07  452,279.14  

负债总额 366,457.73  292,000.50  

资产净额 382,279.33 160,278.64 

项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163,183.37 129,744.55 

净利润 -69,254.47 -132,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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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标的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无锡分所审计，2021 年数据未经审计。 

（四）投资标的评估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投资是各方建立在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参考行业

市场情况并综合考虑标的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经多方公平协商，

最终确定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其中，第一步增资的价格（B 轮估值），按照标

的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完成的 B 轮融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35 亿元，投后估

值为人民币 70.13 亿元；第二步增资的价格（D1 轮估值）为投前估值人民币 220

亿元。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拟以增资方式分两步进行，两个步骤互为条件，不可单独执行。 

第一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与南宁民生、哪吒汽车签订的

可被解除的《关于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

协议”），以零对价受让哪吒汽车股东南宁民生于 2020 年 2 月 B 轮融资时获得

但尚未实缴出资的标的公司增资权，使用自有资金向标的公司增资人民币 90,000

万元获得 10.6944%的股权。 

第二步，天津奇睿、三六零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 D1 轮融资参投方拟与哪吒

汽车、及其他承诺股东签署《关于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协议”），公司计划合计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00 万元再次增资入

股哪吒汽车。 

本次投资全部完成后，公司将合计将持有哪吒汽车 16.5940%股权，合计成

为哪吒汽车第二大股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协议 

转让方：南宁民生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天津奇睿天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后期主体变更为成都鸿

景科技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及价格： 

各方同意，转让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0.6944%的标的股权按本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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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及条款零对价转让给受让方。为免疑义，鉴于转让方尚未履行标的股权的

出资义务，本次股权转让并非含权转让，即股权转让交割日前转让股权并无对应

的目标公司滚存利润及其他所有者权益。 

2、实缴出资及支付安排： 

为免疑义，各方确认，因转让方尚未就标的股权履行任何实缴出资义务，受

让方应于交割证明书送达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或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以孰

早为准，“交割日”）向目标公司一次性支付标的股权对应的 9 亿元人民币的出

资款（“实缴出资款”，其中人民币 17,879.819991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剩余人

民币 72,120.180009 万元全部进入资本公积）。 

3、交割先决条件 

除非受让方做出书面豁免，受让方支付实缴出资款应以下列先决条件已全部

得到满足为前提： 

（1）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及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

第四条约定的内容），在其作出之时并直至交割日，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就标的股权而言，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股权

转让的中国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或禁

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次股权转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 

（2）各方已经获得所有签署本协议所需的所有内部授权及第三方许可（如

适用），且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导致各方违反任何中国法律或对其有约束力的

法律文件，亦不构成对第三方的违约或权利侵犯； 

（3）目标公司、转让方向受让方如实、完整地提交了受让方对目标公司尽

职调查所需的全部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财务、业务经营文件等，受让方已

完成财务、业务和法律尽职调查，且对尽职调查结果满意。 

（4）转让方和目标公司已签署本协议以及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交易文件； 

（5）目标公司或转让方已向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主体提供收款账户的具体

信息。 

目标公司、转让方应于上述全部先决条件达成或被受让方书面豁免后向受让

方分别提供并送达格式及内容如本协议附件所示的交割证明书。受让方应于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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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书送达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实缴出资款。 

4、协议的生效、补充、修改、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2）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或变更。任何补充、

修改或变更必须制成书面文件，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3）本协议可通过以下方式解除。本协议解除后，各方应恢复至本协议签

署前的状态： 

a.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协议解除本协议，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 

b.若受让方未参与 D 轮融资，则转让方及受让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受

让方需在 D 轮融资完成且目标公司届时股东与目标公司签署增资协议或股东协

议后五日内无偿或无溢价（如受让方已部分或全部实缴）将标的股权转让给转让

方，受让方和目标公司应不晚于 D 轮融资价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起十日内完成

该等工商变更登记。 

（4）本协议解除后，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即时终止，除本

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应本着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尽量恢复到本协议签

订时的状态，并应返还依据本协议从另一方获取的价款。 

（二）增资协议 

D1 轮投资方：天津奇睿天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六零（北京）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广州吉富启明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三角（合肥）数字经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范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林省智顺新能源系

统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普科新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申万宏源香港新能源产业基金。其中天津奇睿与三六零基金管理公司

合称“D1 轮领投方”，其余投资方合称为“D1 轮跟投方”。 

创始人：方运舟、彭庆丰、钱得柱、林伟义、陈耀光、张勇 

创始人持股平台：桐乡众合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哲奥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标的公司与创始人和创始人持股平台合称为“承诺人”。 

1、增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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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D1 轮投资方分别且不连带地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合计人民币

352,222.5 万元（以下简称“投资款”）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或者“D1 轮融资”），认购标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8,175.817575 万

元（以下简称“D1 轮新增注册资本”）；其中：(i)天津奇睿以投资款人民币 100,000

万元，认购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 3.9182%之股权，代表标的公司人民币

7,999.437167 万元的 D1 轮新增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ii)

三六零基金管理公司以投资款人民币 100,000 万元，认购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

司 3.9182%之股权，代表标的公司人民币 7,999.437167 万元的 D1 轮新增注册资

本，溢价部分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各方进一步同意，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继续推进新一轮 D 轮

跟投融资（以下简称“D2 轮融资”），该轮标的公司投前估值应不低于 D1 轮融

资的投后估值，并计划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完成交割。 

2、D1 轮交割先决条件 

各方一致同意，除非 D1 轮投资方作出书面豁免（但需由 D1 轮投资方履行

的义务事项应除外），仅在下述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D1 轮投资方有义务

根据本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款；为免疑义，任一 D1 轮投资方确认交割先决条件是

否满足及是否豁免不以其他方的判断为前提： 

（1）交易文件已经各方充分的协商和批准，并于签署日适当签署和向 D1 轮

投资方交付； 

（2）承诺人已履行遵守了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义务、承诺，不存在严重

违反交易文件并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3）就各方签署、交付和履行交易文件所必需的重要政府机构或法人或自

然人的所有同意和批准均已获得（包括但不限于(i)标的公司已作出批准本次交易

的相关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原有股东及其代表董事均赞成、同意和/或批

准了本次交易及交易文件的签署、交付和履行；(ii)就本次交易向相关银行履行相

应的通知义务并获得银行适当方式的认可），并完全有效； 

（4）本协议中承诺人的声明和保证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含签

署日及交割日当日）在所有方面均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具有如同在交割日

作出的同等效力和效果（但明确说明仅在特定日期作出的声明和保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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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何政府部门均未制定、发布、颁布、实施或通过会导致任何本协议

所拟议之交易不合法或另外限制或禁止交易文件所拟议之交易的任何法律或政

府命令； 

（6）不存在针对承诺人或主营业务已发生或合理预计可能发生的且对标的

集团公司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诉求； 

（7）各标的集团公司的业务、运营、资产、财务、前景或其他状况没有发

生重大不利影响； 

（8）仅对于 D1 轮美元跟投方而言，其交割先决条件在其他条款的基础上

还应包括：(i) 标的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向市场监管主管机构完成变更登记、备案，

且已取得新的《营业执照》，并且就本次交易在市场监管主管部门和相应商务部

门完成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ii) 标的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在外汇主管部门和/或外

汇资本金账户开户行办理完毕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基本信息登记/变更并就本次交

易登记了外汇资本金账户的资金额度； 

（9）D1 轮投资方已收到由承诺人出具交割条件满足的交割证明书，证明本

协议适用的各交割条件均已经满足。 

3、D1 轮投资付款及交割 

在遵守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除非另有约定，本次交易应于本协

议所载明的各项交割先决条件均已满足或被书面豁免之日（以下简称“交割条件

成就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以下简称“交割”），即 D1 轮领投

方中的天津奇睿，应将其应支付的部分投资款共计人民币 100,000 万元（其中人

民币 7,999.437167 万元计入标的公司实缴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标的公司资本

公积，以下简称“D1 轮领投方首轮投资款”， D1 轮领投方应支付的除 D1 轮领

投方首轮投资款外的剩余部分投资款（以下简称“D1 轮领投方剩余投资款”）

一次性支付至标的公司指定银行账户。D1 轮跟投方，应分别且不连带地，将其

应支付的全部投资款一次性支付至投资款专用账户或标的公司另行指定的专用

账户。D1 轮领投方支付 D1 轮领投方首轮投资款之日为 D1 轮领投方的交割日，

其他 D1 轮投资方支付其应支付的投资款之日为该 D1 轮投资方的交割日。 

为免疑义，任一 D1 轮投资方是否完成交割不应影响其他 D1 轮投资方完成

交割；全体 D1 轮投资方按照本条约定完成交割之日为“D1 轮交割完成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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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另有指定外，该日期应最晚不晚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 

特别地，若截至 D1 轮交割完成日的最晚期限（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且

本协议的交割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尚有 D1 轮投资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完成

投资款缴付的，则标的公司有权要求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D1 轮领投方承诺，三六零基金管理标的公司应于不晚于下列两者孰晚之日

(i)除 D1 轮领投方以外的其他 D1 轮投资方和 D2 轮投资方合计向标的公司缴付

投资款达到人民币 100,000 万元（以下简称“合格跟投款”）后的第三（3）个工

作日，及（ii）标的公司合理预计满足前述约定的 D1 轮跟投方及 D2 轮跟投方合

格跟投款到账日（以下简称“合格跟投款到账日”）临近发生并于所预计合格跟

投款到账日提前五（5）日内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其发出缴款通知书之日起

的第十五（15）个工作日，向投资款专用账户支付 D1 轮领投方剩余投资款（即

人民币 100,000 万元）。标的公司应在合格跟投款到账日当日通知 D1 轮领投方，

否则，本款所述三（3）个工作日的期限应自 D1 轮领投方收到标的公司发出的合

格跟投款已到账的通知之日起计算。若距离标的公司通知 D1 轮领投方的合理预

计的合格跟投款到账日超出五（5）个工作日后 D1 轮跟投方或者 D2 轮跟投方仍

未实际完成缴付的，则 D1 轮领投方可与标的公司另行协商剩余投资款可行的缴

付安排。 

4、生效、变更及解除 

（1）本协议自签署之日成立，涉及 D1 轮投资方作为股东身份的条款（包括

第 6 条 D1 轮投资方特别权利条款）自完成各自交割时生效，为免疑义，D1 轮

投资方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对应的标的公司股权享有中国法律以及其他交易文件

赋予 D1 轮投资方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其他条款自本协议签

署之日生效。 

（2）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 

（3）在下列任一情况下，各 D1 轮投资方于交割日前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

且一经 D1 轮投资方向标的公司发出通知即生效： 

a.本协议中所载的承诺人的任何声明和保证在重大方面不真实或不准确或

合理预期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未能在 D1 轮投资方书面通知后十（10）日

内予以纠正或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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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承诺人未在重大方面遵守其应遵守的本协议中的任何承诺或约定或合理

预期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未能在 D1 轮投资方书面通知后十（10）日内予

以纠正或补救；  

c.标的公司为债权人的利益进行总体转让，或标的集团公司提起或针对标的

集团公司提起任何法律程序，以期宣告标的集团公司进入刑事程序，破产或资不

抵债，或以期就破产、资不抵债或重组而根据任何法律进行清算、歇业、重组或

债务的重整。 

（4）如果任一 D1 轮投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根据本协议的相关

规定而终止，则该 D1 轮投资方无需支付尚未支付的投资款。如果于本协议终止

之前该 D1 轮投资方已向标的公司支付全部或部分投资款的，则该 D1 轮投资方

有权要求标的公司在终止之日起十（10）日内，将该 D1 轮投资方已经支付的投

资款及按照即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该 D1 轮投资方应向标的公司支付

的违约金和/或滞纳金（如有）后全额退还给该 D1 轮投资方（尽管有前述约定，

如果该等终止是由该 D1 轮投资人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的，则标的公司需返还的

款项中应不包括按照即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本协议终止时该 D1 轮

投资方已登记成为标的公司之股东，则该 D1 轮投资方应当根据标的公司的要求

配合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注册资本还原至与其已足额缴付投资款（如有）

对应部分相等的状态（以下简称“股权还原”），并采取所有相关必要之行动，

包括但不限于在标的公司要求的合理期限内配合签署相关的股权转让文件或其

他工商部门要求提供的文件。如果该等终止是由该 D1 轮投资人违反本协议约定

造成的，并且标的公司和/或其他股东因前述股权还原需要缴纳或支付任何税款

和/或费用，该 D1 轮投资方应当承担该等税款和/或费用；如果该等终止是并非

由该 D1 轮投资人违反本协议约定造成的，则标的公司和/或其他股东应自行承担

因前述股权还原需要缴纳或支付任何税款和/或费用。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投资入股哪吒汽车，主要基于网络安全及智能网联汽车行业良好

的发展机遇和市场前景预期。目前哪吒汽车经营稳健，根据乘联会新能源乘用车

零售销量数据显示，哪吒汽车 2021 年 9 月的交付量首次超过 7,000 台达到 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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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环比增长 16.4%（2020 年全年总销量 15,091 辆），已位居 9 月造车新势力

前三，是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公司战略投资入股哪吒汽车，拟以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作为基石，将自身在

网络安全、智能硬件安全、车联网安全等领域的积累和经验赋能哪吒汽车，并

将依托双方后续深度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问题，从而

更好地为全行业车企及产业链伙伴提供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服务。未来，三六零

计划与其它哪吒汽车战略合作伙伴分别发挥各自在车联网安全、智能驾驶、智

能座舱等方面的核心优势，共同协助哪吒汽车不断进行产品打磨升级，使网联

汽车在智能化进程中兼顾 OTA 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功能安全、运营安全，打

造智能网联汽车全生命周期安全解决方案的行业标杆。 

本次投资完成后，近 12 个月内对该投资标的累计投资额为人民币 29 亿元，

不会对公司目前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损益

确认方法以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本

次投资入股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风险因素分析 

（一）交易不确定性风险：本次投资相关协议所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尚未全

部成就，公司尚未取得全部目标公司的股权。若交割条件无法达成，本次投资存

在终止的风险； 

（二）投资损失风险：本次投资未设置业绩承诺或对赌安排，因标的公司目

前处于亏损状态，如标的公司业务拓展或业绩不达预期，本次投资存在出现投资

损失的风险； 

（三）本次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损益确认方法以及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

具体影响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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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合众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9 日 


